
采购合同

甲方：连云港市工投集团青口投资有限公司   

乙方:              　         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等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现就甲方采购乙方2026年员工劳保服事宜，经双方协商一致，达成以下合同条款，供双方共同遵守:

第一条：产品名称、单位、数量、单价及金额：

	序号
	规格型号
	单位
	人数
	单价（元/套）
	金额（元））

	1
	
	套
	
	
	

	2
	
	套
	
	
	


总价￥      （人民币大写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
第二条：本合同具体价格、数量、规格等以甲乙双方确认的甲方物品采购订单为准。

第三条：乙方应保证所提供的货物的质量应与甲方的采购订单一致，若有差异，甲方有权要求退货处理，所需费用由乙方承担。乙方应保证其提供的货物在正常使用.

第四条：付款方式；电汇。甲方收到货物并经验收合格后，乙方开具13%增值税发票。甲方在收到发票后1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付全款。投标保证金转为质量保证金，2个月后未出现质量问题一次性无息退还（以开具发票时间为准）。

第五条：质保期和质保金：1.质保期：2个月（以开具发票时间为准）；2.质保金：投标保证金2000元转为质保金。

第六条：货物运输至地点：甲方指定地点，运输费用由乙方承担；乙方运输过程中发生的任何安全及其他各类事故均与甲方无关，由乙方自行承担。

    第七条：违约责任：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相关条款执行。

第八条：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纠纷的，由甲、乙双方协商解决，协商不了的，甲乙双方均有权向合同签约地管辖的人民法院提出诉讼。

第九条：其它约定条款、本合同的未尽事项，必要时由甲、乙双方另订补充协议，内容与本合同不得相互矛盾，经甲乙双方盖章和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后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第十条：本合同生效：本合同双方经甲乙双方盖章和代表签字日期，即为本合同的生效日期，传真件和扫描件同样具有法律效益。如双方盖章签字日期不一致时，以最后盖章签字方的盖章和签字日期为合同的生效日期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乙方：江苏宜尔杉集团有限公司   


委托代理人：


电话：


签订日期：





甲方：连云港市工投集团青口投资有限公司   


委托代理人：


电话：


签订日期：













